
1 150318210003 許○筠

2 150318210006 林○婷

3 150318210010 曹○婷

4 150318210011 黃○恩

5 150318210015 謝○彤

6 150318210017 涂○瑄

7 150318210022 黃○瑄

8 150318210028 王○元

9 150318210049 陳○昇

10 150318210052 李○凱

11 150318210055 陳○樺

12 150318210056 萬○濬

13 150318210062 張○榛

14 150318210065 涂○齊

15 150318210068 吳○志

16 150318210073 蘇○霖

17 150318210076 張○嘉

18 150318210077 楊○慧

19 150318210079 李○瑾

20 150318210086 林○萱

21 150318210097 葉○妤

22 150318210120 余○恩

23 150318210123 梁○琪

24 150318210128 耿○萱

25 150318210133 王○伃

26 150318210141 何○臻

27 150318210149 林○恩

28 150318210150 張○緯

14:00~14:20

14:20~14:40

11:30~11:50

11:50~12:10

~~~~中午休息50分鐘~~~~

13:00~13:20

13:20~13:40

13:40~14:00

09:40~10:00

10:00~10:20

10:20~10:40

~~~~ 休息10分鐘~~~~

10:50~11:10

11:10~11:30

編號 准考證號 姓名 面試時間

09:00~09:20

09:20~09:40

長庚大學115學年度職能治療學系行為科學碩士班

臨床心理學組面試名單

面試日期:民國115年3月16日(星期一)

報到地點:第二醫學大樓B1 PBL教室區域(PBL15-18)走廊(自第二醫學大樓1樓入口進入，走樓

梯或搭乘電梯往地下一樓B1，依指標指示到達)

注意事項:

(1)考生應試時，務必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（或以有效期限內之護照、駕照、附有照

片之健保卡等證件正本替代）應考，違者依本校「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」第二條扣

減面試成績五分。

(2)考生請務必依各系所規定報到之時間地點準時報到，報到時間遲到逾30分鐘者即取消面試

資格。報到後若未按指定面試時間入場應試，亦取消其應試資格。

(3)為求評分客觀公正將依教育部指示，面試進行時採全程錄音。

(4)通過初試者，請於115年3月14日(星期六)晚上10：00前將資料審查項目之資料，依照1.成

績單正本 2.學經歷 3.自傳之順序合併存為PDF檔後，以EMAIL寄至信箱：

cguclipsy@gmail.com，PDF檔名請以准考證編號與姓名命名之，如:准考證號為12210001，姓

名蔡OO，則PDF檔名以12210001蔡OO寄出，如未依上述規定檔名寄出者，一律不予受理。

(5)請於指定面試時間前10分鐘到達報到地點。

(6)本所備有液晶投影機、筆記型電腦。

(7)每人面試時間約20分鐘，含個人口頭報告6分鐘。

(8)聯絡電話：03-2118800分機5439。


